新南向數位共學跨境合作計畫徵件須知

1、 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

2、 計畫說明
為了使學校、教師教學與課程能即時反應不斷發展的社會需求及自學需要，本部於103年起陸續推動「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數位學習深耕計畫」與「第二期數位學習深耕計畫」，藉由鼓勵學校推動相關工作，讓學校從發展磨課師課程、系列課程，到布建數位學習支持機制，形成制度化的推廣與落實模式，並從中試行向國際推展。
新南向政策是我國自105年起推動的重要國際合作戰略，其中教育部特別重視「人才交流」與「學習資源共享」。過去幾年，政府鼓勵東南亞學生來台就學，也推動臺灣學生赴南向國家實習或交換，培養跨文化理解與國際移動力。這樣的雙向互動不僅促進語言與文化的交流，更有助於形成長遠的合作網絡。數位學習也順應此政策向新南向國家推展，並有所成果。
為持續擴展數位課程南向輸出，本期計畫強調「承先啟後」與「創新拓展」。一方面，鼓勵各校以既有成果為基礎，強化課程品質，發展更多具特色與創新的數位課程；另一方面，藉由相關推廣策略，如鏈結國外姊妹校或友校、或與國際組織及國際平臺合作，建立更有力的國際學術合作關係，進而達成學校永續發展目標。

3、 計畫目標
為引導國內大學校院因應數位教育之需求及未來發展趨勢，本計畫鼓勵大學校院以磨課師課程形式擴散學術成果至新南向國家。各校應基於學校永續發展目的，開發具特色的創新數位課程、推動跨國共學與共授課程，鏈結國外姊妹校及新南向國家，共同推展數位學習創新應用，以精進數位學習的推展。

4、 補助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5、 計畫期程
自115年3月1日至117年2月28日止。本部得視計畫相關行政作業配合情形及年度預算核定時程，酌予調整。

6、 計畫執行重點 
針對新南向國家學習者的需求，可透過全新課程規劃，或在既有課程基礎上進行優化與再設計，進一步開設兼具特色與創新性的磨課師課程。各校應完成的任務與執行重點如下：
1. 以新南向國家學習者學習需求為主，開發或再設計具特色的、優質創新數位課程(單課發展原則詳附件1)。
2. 開設及推廣對新南向國家等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諸國開放之磨課師課程。
3. 開設新南向磨課師課程，每課註冊人數不少於300人次、使用人次不少於7,200人次、通過人數不少於註冊人數之3%。
4. 本類課程主要學習對象應以新南向國家為主，課程語言(授課、教材內容、字幕)應以目標國家官方語言及英文為主。
5. 學校應辦理課程的學習成效評估，另應經校務研究（IR）專責單位，依校務發展需求辦理課程分析、規劃及品質保證相關作業。

7、 計畫申請
(1) 以校為單位申請，計畫主持人由二級以上行政主管擔任，協同該校國際處或國際招生單位，整合校內團隊統整運用計畫及學校相關資源。
(2)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格式如附件2~4。
(3) 請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將完成用印後的計畫書電子檔 email 至 elmo@nycu.edu.tw。逾期未完成者，不予受理。

8、 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1) 每校每年度本部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以下同)200萬元為原則，全案補助以400萬為限。
(2) 本案採部分補助，自籌經費比例不得少於本部補助額度之20%。
(3)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學校、機關（構）之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4) 本部補助相關經費得編列：
1. 人事費
(1) 兼任計畫主持人：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有關兼任計畫主持人之編列基準，每人月支領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計畫之薪資總額以4萬元及件數3件為限。並請於核定時檢附「支領教育部及所屬機關補(捐)助及委辦計畫兼任計畫主持人費明細表」(附件4)。
(2) 得聘專、兼任助理，並可視全校總體規劃及個別課程需求，聘用數位課程設計師、數位媒體設計師、程式設計師與工程師等專業人員，其薪資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計畫執行前一年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或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平均薪資為標準。
(3) 每校以10人為限。
2. 業務費
(1) 課程錄製費：課程教學影片發展錄製及精進得視各校各課程規劃發展方式，於業務費下編列錄製鐘點費（如教師自行錄製時編列）、錄影剪輯等所需費用。每門新製課程補助以50萬為限，每門精進課程補助以20萬為限。
(2) 本計畫得編列國外差旅費及課程翻譯等跨國廣宣、合作推廣應用等相關業務費(含雜費)。發展1門新課不補助出國費用，發展2門新課，補助1人次至多8萬元出國差旅費，每多1門新課，多補助1人次，依序增加至7人次為限；精進4門(含)以下課程不補助出國費用，精進5門(含)課程補助1出國人次，6門至10門再多補助1人次，依序增加至4人次為限。本部所屬學校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理要點」，呈報出國計畫。
(3) 校務研究（IR）專責單位的課程分析、規劃及品質保證等相關業務費，以5萬為限。
3. 不補助項目：課程上架平臺相關、平臺及網頁建置與維運、伺服器及相關擴充；設備及投資；行政管理費(例如水電費及電話費)。
(5) 各項經費項目，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相關規定辦理。各類活動推動辦理並應符合「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相關規定。
(6) 已獲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之計畫項目，不得重複申請本部補助；同一計畫內容亦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補助。如經查證重複接受補助者，應繳回相關補助經費。
(7) 本案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部得重新核定補助額度，並依預算法第54條之規定辦理。

9、 審查作業
(1) 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請學校計畫主持人簡報。
(2) 審查重點
1. 所訂計畫目標是否符合本計畫之精神與目標。
2. 所訂績效指標及預期績效是否明確並符合計畫目標。
3. 計畫內容與校務推展及國際招生的扣合度。例如校內是否設有數位教學獎勵機制，或推動新南向學習計畫，及與新南向招生相關之措施等。
4. 校內計畫統籌及課程品質等管考追蹤機制的可行性。
5. 整體經費編列合宜。

10、 經費核撥及結報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11、 成效考核
(1) 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本部要求提供階段工作進度及成果資料；本部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相關會議，檢視計畫執行成效，受補助單位應配合參加，並依本部之建議事項研擬檢討改善措施，及於規定時間內改進。
(2) 本部得視計畫進展辦理成果發表會，各受補助單位應配合辦理。
(3) 計畫若有進度落後、成果堪虞等情形，本部得要求限期修正及改進；如逾期未完成且無特殊具體事由，本部得要求繳回未執行之補助經費。
(4) 各校應於年度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告由本部考評。

12、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之事項及其他注意事項
(1) 計畫之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歸屬本部享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但受補助單位對於計畫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應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本部及本部所指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利用方式之利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本部及本部所指定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其他著作授權、申請專利、技術移轉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受補助單位依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計畫之成果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糾紛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悉由受補助單位及執行人員自負法律責任。
(3) 學校與其他學術、產業或研究機構合作，應簽署公平對等之契約，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應參酌雙方提供經費及專業能力之貢獻，以契約約定其歸屬。
(4) 本計畫補助發展之磨課師課程，於補助期程內需於本部指定平臺(edu磨課師+)至少開課1次，並於完課後以自學課程形式永久開放學習。若至其他平臺開課，階段性考核時應提供本部觀看課程經營的帳號密碼，以供了解課程實施情形。
(5) 計畫辦公室將籌組參訪新南向國家或接待新南向訪團，各校應派員參與或協辦。
(6) 其餘未盡事宜及其他注意事項，依本部相關函文、公告或核定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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